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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字[2018]112号

关于印发《景德镇市银行业自助设备、自助

银行报备制管理工作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公安局、直属公安分局，市级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现将《景德镇市银行业自助设备、自助银行报备制管理

工作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全市银行业自助设备、

自助银行的报备制管理工作，确保全市社会治安和银行秩序

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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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江西银监局，江西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景德镇市公安
局、景德镇银监分局有关部门
景德镇市公安局办公室 2018年7月5日印发



景德镇市银行业自助设备、自助银行报备制

管理工作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银行自助设备，自助银行(含在行
式，以下简称自助设备)的安全保卫管理工作，及时掌握全

市自助设备基本情况和安防工作情况，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

施，根据江西省公安厅、江西银监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

〈江西省银行自助设备、自助银行监控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赣公字[2014]147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

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乐平市、浮梁县银行业新建自助设备开业后，

需向乐平市公安局、浮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提供材料进行登

记报备。

除乐平市、浮梁县外，景德镇其他地区的银行业新建自

助设备开业后，需向景德镇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提供材料进行

登记报备。
第三条 各地银行业新建自助设备开业后3日内，需向

公安机关治安部门提供如下报备材料：
(一)金融机构上级主管部门有关金融机构自助设备、

自助银行建设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二)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土程设计方案或任务书；

(三)技防设施安装平面图、管线敷设图、监控室布置

图、物防设施设计结构图；

(四)安全防范工程设施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相

关资质证明复印件；

(五)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检验报告复印件、国家强制性



产品认证证书或者安全技术产品生产登记批准书复印件；

(六)设计、施工人员身份证件复印件及其所从事工种

的说明；

(七)房产租凭或者产权合同复印件和租赁双方签订的
安全协议复印件；
(八)墙体内钢板或钢筋网等隐蔽工程的照片。

此外，统一填报《江西省银行业自助设备、自助银行安
全防范管理登记表》及电子表格进行备案。

第四条 景德镇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乐平市、浮梁县公

安局治安大队要按照《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要求》(GA38
—2015)、《银行自助设备、自助银行安全防范要求》(GA745
—2017)等有关规定和标准，对银行新建自助设备进行备案，

并出具2份备案回执分别给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监部门。

第五条 景德镇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不定期对全市(含乐
平市、浮梁县)银行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自助设备是否备
案等进行抽查，督导备案工作的开展。

第六条 各县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治安大队应对辖区银

行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工作中发现未到公
安机关报备、银行自助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等情况的，应及时

下达整改，并上报景德镇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第七条 景德镇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各县市公安局、直
属分局治安大队指定专管民警负责银行自助设备登记备案。

专管民警要加强学习，接受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
第八条 景德镇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各县市公安局、直

属分局治安大队要督促银行系统按照GA38—2015、GA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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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的安全防范要求，加快推进和实现老网点的达标建设
工作。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统一步骤和要求，做好银行
系统的安全评估工作。

第九条 乐平市、浮梁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要汇总每月本

地银行业新建自助设备登记备案情况，填报《银行业金融机
构新建自助设备报备情况月统计表》,并于每月2日前报送

至景德镇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第十条 全市自助设备安全保卫管理工作实行报备制管

理。对不报备的银行机构，存在安全隐患的，将依据《企业

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责令限期整改，并处警告；单

位逾期不整改，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严

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公私财产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对单

位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

以建议有关组织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
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7月6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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